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5 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衡所”）对红宝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宝丽”或“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天衡专字（2026）

00681 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

——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使用指引——审计类第

1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天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述：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

报表附注十六、其他重要事项之 1”所述，红宝丽股份子公司泰兴化学 PO 技改

工程项目主要生产大宗化工产品环氧丙烷，截止 2025 年末，工程累计账面投入

90,407.41 万元，投资金额重大。截至本审计报告日，该项目处于试生产阶段。

该项目从试生产到正式投产尚需经历一定周期的检验与验证，受制于该项目

未来达产达效运营状态，市场利率变动及环氧丙烷等大宗化工产品国内外市场价

格波动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该项目未来运营状态将对公司后续经营利润的实

现产生重大不确定性及重大影响。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依据和理由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

段和其他事项段》第九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

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

重要的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

项段：（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二）

当《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适用时，该事项未被确认为在审计报告沟通中的关键审计事项。强调事项段所述

的事项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已披露，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因

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了强调事项段。

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述的事项不存在重大错报，不存在我们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情况，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作出充分披露。

因此，上述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中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

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不影响公司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四、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

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的说明

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不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

定。

五、董事会对所涉及非标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天衡所对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旨在提醒财务报

表使用者关注有关内容，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同意该审计意见。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将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消除该

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并改善经营环境，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消化影响之具体措施：

1、泰兴基地环氧丙烷综合技改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前置有关手续办理进

度滞后导致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延后，加上试生产手续办理增加评审环节导致项目

建设周期延长等，给公司带来一定压力，为此，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12 月份将

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延期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并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进程，争取早日投料试生产。该项目经目前处于试生产阶段。公司将抓好项目

运营管理，根据装置运行数据进行调整与优化，发挥工艺的优势，逐步提高装置

产能负荷，提升装置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早日达产达效。

2、公司硬泡聚醚和异丙醇胺系列产品主原料为环氧丙烷，环氧丙烷综合技

改项目产能为 16 万吨，规模基本上配套前述产品生产原料之需。近年来，尽管

环氧丙烷行业产能扩张较快，供需状况发生变化，但公司进行环氧丙烷综合技改

项目之目的，是为了推进产业一体化战略，打造环氧丙烷--聚醚、异丙醇胺及衍

生物产业链，保障产品原料供应，消化环氧丙烷价格波动影响。同时，借助该项

目竣工投产，支持产业链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推动公司产业规模提升和高质量

发展。

特此说明。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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